
一、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

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公式如下：基本每股收益越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衣当期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

数。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分子的“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

净利润”应为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当期净利润扣除当期应付优

先股股利后的数额（若为净亏损，则计算指标为负数；对于合

并会计报表，还应该考虑少数股东权益的因素）。分母应为当

期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本期内发行的股份和购回

的股份（库藏股）应以其发行在外的时间进行加权计算。当期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处于不断变化中，所以在计算每股收益时

应计算其加权平均数。计算公式如下：当期发行在外普通股加

权平均数越期初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垣当期新发行普通股股

数伊已发行时间衣报告期时间原当期回购普通股股数伊已回购

时间衣报告期时间。其中，已发行时间、报告期时间和已回购

时间一般按照天数计算，在不影响计算结果合理性的前提下，

也可以按月数计算。

例 1：某公司 2005年期初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为 1 000万股，

4月 1日新发行 400万股，12月 1日回购本公司股份 120万

股，以备将来奖励职工之用（假定该公司没有优先股股份）。

2005年度报告净利润为 516万元，计算基本每股收益。

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越1 000垣400伊9衣12原120伊1衣

12越1 290（万股）；基本每股收益=516衣1 290=0.4（元）。

例 2：甲公司有关资料如下：譹訛2005年 1月 1日发行在外

的普通股为 1 000万股；譺訛2005年 4月 1日出售新增普通股

400万股；譻訛2005年 7月 1日，甲公司采用购买法进行企业合

并，增发普通股 200万股；譼訛2005年 10月 1日，甲公司采用

权益结合法进行企业合并，按每一股换取一股的方式换入乙

公司普通股 500万股中的 80%；譽訛2005年 11月 1日，甲公司

回购其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120万股。甲公司 2005年报告的

净利润为 2 136万元，该公司无优先股股份。计算 2005年甲

公司的基本每股收益。

（1）确定归属于普通股的净利润。由于甲公司不存在优先

股，所以其报告的净利润 2 136万元应为归属于普通股的净

利润。

（2）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的计算如右上表。

（3）甲公司的基本每股收益越2 136衣1 780越1.2（元）。

特别要注意企业合并中采用的核算方法，因为核算方法

不同，增发普通股在外流通的时间也不相同。购买法下，被合

并企业合并前的净利润不包括在合并企业的净利润中，只有

合并后的利润才包括在合并企业的净利润中，所以因合并而

发行的股票流通在外的时间应从股票发行的时间开始计算。

在权益结合法下，被合并企业的净利润是在假定合并发生在

会计年度期初的基础上而并入合并后公司的净利润中，甲公

司以自身股票每一股换取一股的方式换取乙公司的股票 400

万股。甲公司 400万股普通股应视为在年初就发行在外，故甲

公司为换取乙公司的股票而发行的股票应视为全年发行在外

的普通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

企业存在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应以基本每股收益的计

算为基础，在分母中考虑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影响，同时对分

子作相应的调整。目前常见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主要包括可

转换公司债券、认股权证和股份期权等。

当期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应根据下列事项的税

后影响进行调整：譹訛当期已确认为费用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的利息；譺訛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转换时将产生的收益或费用（主

要指可转换公司债券）；譻訛相关所得税的影响。

例 3：某公司 2005年1月1日发行 3%的可转换债券，面值

1 000万元，每 100万元债券可转换为 1元面值的普通股90万

股。该公司 2005年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为 5 000万股，2005年度

净利润为 6 000万元，所得税税率为 33%。计算稀释每股收益。

（1）2005年度基本每股收益越6 000衣5 000越1.2（元）。

（2）由于发行可转换债券，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首先计

算发行债券对净利润产生的影响：净利润增加越1 000伊3%伊

（1原33%）越20.1（万元）。可转换债券转换所产生的普通股股数

的增加越1 000衣100伊90越900（万股）。分子增加 20.1 万元，分

母增加 900万股，在此基础上计算稀释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

益越（6 000垣20.1）衣（5 000垣900）越1.02（元）。

例 4：某公司 2005年年初对外发行 100万份认股权证，

行权价格为 4元，2005年度报告净利润为 300万元，发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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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为 500万股，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为 5

元。计算稀释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越300衣500越0.6（元），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

数越100原100伊4衣5越20（万股），稀释每股收益越300衣（500垣20）

越0.577（元）。

三、计算每股收益时应考虑的其他调整因素

企业派发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资本、拆股或并股等，会

增加或减少其发行在外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的数量。

配股中包含的送股因素导致了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的增

加，但却没有相应的经济资源的流入。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

应当考虑这部分送股因素，据以调整各列报期间发行在外普

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每股理论除权价格越（行权前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公允价

值垣配股收到的款项）衣行权后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调整

系数越行权前每股公允价值衣每股理论除权价格；因配股重新

计算的上年度基本每股收益越上年度基本每股收益衣调整系

数；本年度基本每股收益越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衣

（行权前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伊调整系数伊行权前普通股发行

在外的时间权重+行权后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例 5：某公司 2004年和 2005年净利润分别为 380万元

和 440万元，2004年 1月 1日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为 100万股，

2004年 4月 1日按市价新发行普通股 20万股，2005年 7月 1

日分派股票股利，以 2004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120万股为基

数每 10股送 3股。分别计算 2004年和 2005年度的每股收益。

2005年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越（100垣20垣36）伊

12衣12越156（万股）；2005年度基本每股收益越440衣156越2.82

（元）。由于计算 2005年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是以

2004年的股本数为基数每 10股送 3股，因此 2004年度发行

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越100伊1.3伊12衣12垣20伊1.3伊9衣12越

149.5（万股）。2004年度基本每股收益越380衣149.5越2.54（元）。

例 6：某企业 2005 年度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2 290 万元，2005 年 1 月 1 日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为 1 000

万股。2005年 6月 10日，该企业发布增资配股公告，向截止

到 2005年 6月 30日（股权登记日）所有登记在册的老股东配

股，配股比例为每 10股配 2股，配股价格为每股 5元，除权交

易基准日为 2005年 7月 1日。假设行权前一日的市价为每股

10元，2004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2.18元，则 2005年度比较

利润表中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如下：

每股理论除权价格越（10伊1 000垣5伊200）衣（1 000垣200）越

9.17（元）。调整系数越10衣9.17越1.09。因配股重新计算的 2004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越2.18衣1.09越2（元）。2005年度基本每股收

益越2 290衣（1 000伊1.09伊6衣12垣1 200伊6衣12）越2（元）。茵

一、评估调账与应纳税所得额

企业产权变动，又称企业资产重组，如合并、兼并、出售以

及企业改组改制或破产清算等，按规定应由有关各方委托资

产评估机构，对被合并、被兼并、被出售这类被重组企业的资

产（以及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下同）进行评估，对其中重组后仍

存续的企业，还应当按照经有关部门确认的评估结果调整被

评估资产的账面价值。这一事项，称为评估调账。

评估调账确认的资产减值（或负债、所有者权益增值，下

同）造成的损失，以及评估调账确认的资产增值导致以后期间

多提折旧、多计摊销或多转成本费用，是否可以在税前扣除？

对此，有关税法规定如下：

1.《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需要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

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45号）规定，企业资产只有在符合

该文件规定属永久或实质性损害时，其损失才可以在税前扣

除。该文件列举的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投资的永久或

实质性损害，正常情况下评估减值损失不在规定范围内，因此

会计上确认其损失不得在税前扣除。这些损失如果计入企业

当期损益，申报纳税时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以下简称“应税

所得”）。对于已调增应税所得的上述减值资产，按照历史成本

原则和 45号文件的规定，仍可按照评估调账前的价值计算折

旧、摊销或结转成本，没有按照评估调账前的价值计提折旧、

摊销和结转成本的，应按照与其相应的原评估减值调减当期

的应税所得，或者在相关资产处置、报废时按原评估减值调减

应税所得。

2. 对于评估增值并按增值后价值调账的资产，相关的所

得税规范原则是：淤有关资产隐含的增值在税收上已确认实现

的，可按经评估确认后的价值确定有关资产的成本并据以计提

折旧、摊销和结转成本；于企业合并、分立，被合并、被分立企

业应按以公允价值转让、处置全部资产计算转让所得（或损

失，下同）纳税；不能做到以上要求但按评估价调整了有关账

面价值并据以计提折旧、摊销和结转成本的，应在计算应税所

得时调整。对此，《关于企业资产评估增值有关所得税处理问

题的补充通知》（财税字［1998］50号）规定企业可在申报批准

后选用以下两种调整方法：淤据实逐年调整。对折旧、摊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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